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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2024年（第十七批）公开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公告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绿色产业人才集聚地，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经市委、市政府同意，拟开展广元市第十七批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工作。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引进计划 
本次公开引进（考核）招聘急需紧缺人才758名。其中，企业公开招聘280名（附件1）；事业单位公开引进（考核）招聘478名（附件2），分别为市直属事业单位142名、苍溪县78名、旺苍县49名、剑阁县46名、青川县38名、利州区42名、昭化区57名、朝天区26名。招聘名额、条件、岗位情况等详见附件。 
二、宣讲活动 
本次公开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事业单位采用公开考核招聘方式，企业采用公开招聘方式。部分事业单位岗位在高等院校开展宣讲推介招聘活动期间，实行现场报名考核，“一站式”签约引进。 
（一）兰州大学，时间：2024年11月1日（星期五）10:00，地点：城关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一楼报告厅。 
（二）成都理工大学（一站式），时间：11月7日（星期四）9:30，地点：国际学术报告厅（第九教学楼）。 
（三）西北师范大学，时间：11月8日（星期五）9:00，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四）电子科技大学，时间：11月13日（星期三）15:00，地点：清水河校区学生活动中心201报告厅。 
（五）西南石油大学，时间：11月14日（星期四）10:00，地点：图书馆报告厅。 
（六）西南科技大学，时间：11月15日（星期五）9:00，地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一楼MPA报告厅。 
（七）四川师范大学（一站式），时间：11月15日（星期五）10:00，地点：狮子山校区学术厅。 
（八）西华师范大学，时间：11月21日（星期四）15:00，地点：图书馆学术厅。 
时间地点如有变化，见相关高校就业网站公告。 
三、企业引进人才 
（一）引才计划 
企业拟引进人才280名。具体岗位及要求详见《广元市2024年（第十七批）公开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岗位条件一览表（重点企业）》（附件1）。 
（二）报名时间 
2024年11月1日起，招满即止。 
（三）报名方式 
企业引才实行电话、邮箱和现场报名，联系方式见附件1。 
（四）资格审核 
资格审核由引才企业根据岗位条件要求自行组织开展，审核结果通过电话通知考生。 
（五）公开招聘 
企业自行确定招聘方式并组织实施。 
（六）薪资待遇 
部分岗位工作地点在成都、西安等地，具体见企业岗位一览表（附件1）。薪资水平、福利津贴等详询相关企业。对本科及以上学历、副高及以上职称、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且符合地方人才引进政策的发放引进人才津贴，具体咨询相关企业。 
四、事业单位引进人才 
（一）引才计划 
事业单位公开引进（考核）招聘478名，分别为市直属事业单位142名、苍溪县78名、旺苍县49名、剑阁县46名、青川县38名、利州区42名、昭化区57名、朝天区26名。具体岗位及要求详见《广元市2024年（第十七批）公开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岗位条件一览表（事业单位）》（附件2）。 
（二）引进对象和条件 
符合岗位条件要求的各类人才（不包括已在广元市参加工作的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均可报名。其中，2025年应届毕业生原则上须在2025年7月31日前取得岗位要求的相应证书；其他人员须在资格审查前取得岗位要求的相应证书。 
1.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事业心和责任感强，未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及其活动； 
（3）具有引进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及工作能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2.具体要求 
（1）报考者学历、学位证书所注专业应与岗位条件要求一致。 
（2）年龄、工作经历、表彰奖励等时间计算均截止报名第一日（2024年11月1日），如：35周岁及以下，出生时间应为1988年11月1日及以后。个别特殊的人才经市、县（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后可适当放宽。 
（3）以国（境）外大学及以上学历学位报考的考生须于2025年7月31日前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考生自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市、县（区）党委组织部或市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也可报名： 
①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专业更名导致所学专业与招聘专业名称不同，但确属同一专业的； 
②因所在院校开设专业名称与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名称不一致（即所在院校未开设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学科专业），但所在院校证明确属同一专业的； 
③以国（境）外大学及以上学历学位报考且所学专业与岗位需求专业不一致，但经国内开设需求专业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证明所学专业与需求专业学习内容（研究方向）一致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参与事业单位人才引进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或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 
（3）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专门机关审查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4）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影响期未满或者影响期满影响使用的； 
（5）曾违反《四川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管理试行办法》（川办发〔2002〕40号）第三十四条第二、三、四、五、六款规定被解聘的； 
（6）近3年年度考核有基本称职（基本合格）、不称职（不合格）的； 
（7）人事（学籍）档案审核中发现影响聘用情形的； 
（8）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到定向单位或乡镇事业单位工作未满服务年限或有其他限制性规定的； 
（9）在公务员、参公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考录（或公开招聘）中违规违纪且在禁考期内的人员； 
（10）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应当回避的； 
（11）按照《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规定，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12）拒绝、逃避征集，拒服兵役义务的； 
（13）违反有关规定不宜报考事业单位的。 
（三）公开考核招聘 
1.网上报名。事业单位人才引进采取网络报名方式进行。报名时间：2024年11月1日至2024年11月29日18:00。报名网站：广元人事考试网（http://gypta.e21cn.com/）。报名人员应登录报名网站，认真阅读本公告，选择符合条件的岗位进行报名，同一区域每人只能选报1个岗位。按照网络提示填写《报名登记表》。报考者在网上提交《报名登记表》后，按网络提示上传JPG格式、大小15－20KB的本人近期免冠证件照。有关单位根据报考者所传照片的质量在网上进行审查，上传照片质量不合格的，报考者应按提示要求重新上传。 
2.资格审查。资格初审由主管部门负责，资格初审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2日18:00。报考者应在填报信息的5天内登陆网站查询是否通过资格初审和照片质量审查。资格初审合格者按网络提示打印《报名登记表》2份，供资格复审时使用。资格初审不合格的，可于报名时间截止前改报符合条件的其他职位。网站资格审查仅对报考者提供的报名信息是否完整、上传照片是否符合规范进行核对，不对报名信息真实性进行核实，考生是否符合引进条件需根据资格复审和资格确认的结果最终确定。岗位条件初审合格的考生参加资格复审。资格复审时间、地点及人员名单提前10个工作日在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广元人事考试网、各县（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布，不再另行通知。资格复审时，报考者须提供有效期内的招聘岗位要求的资格证书及其他证明材料，否则不予通过。不能按要求提供以及未按时参加资格复审者，视为自动放弃资格。资格复审通过的领取准考证参加考核。 
资格审查材料：⑴报名系统打印的《报名登记表》2份（自行粘贴证件照片）；⑵以下材料需验证原件，递交复印件1份：①有效身份证；②本科及研究生阶段学历、学位证；③2025年应届毕业生学生证（无学生证的提供所在学校主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开具的院系及专业等情况证明）；④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资格审查时需扫码验证；⑤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材料；⑥报考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证件及佐证资料。 
3.公开考核。具体时间见准考证。市直属事业单位在广元市城区组织开展公开考核招聘工作，各县（区）在属地组织开展公开考核招聘工作。主要考察专业知识、工作能力、综合素质等。公开考核一般采取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部分岗位根据实际增加技能测试环节，具体安排以准考证为准。若只采取结构化面试的岗位报名人数超过一定数量，则增加笔试环节确定考核对象，该项笔试成绩不计入总成绩，将另行通知。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70分为合格分数线，考生成绩将在公开考核当场公布并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同一岗位实际参加面试人数低于1:3的，视为未形成竞争，该岗位考生面试成绩低于70分或低于同一面试组形成竞争态势岗位进入下一环节考生最低面试成绩分数的，不予引进。 
4.成绩公布。面试工作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在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各县（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实际参加公开考核人员考试成绩。 
5.考察。根据考核结果等额确定考察人员，名单在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各县（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签订聘用意向协议书。考察采取实地考察、电话咨询、个别访谈等方式进行，主要考察德能勤绩廉以及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诚信和岗位匹配情况。不适宜从事该岗位工作的，不予引进。主管部门党组（党委）根据考察情况，集体研究等额确定体检人选。 
6.体检。由用人单位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公务员局《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号）等规定执行，根据需要增加心理测试。公告发布后至本次引进实施体检时，如国家出台新的体检规定，按照新规定执行。体检不合格或放弃等原因导致的缺额，由用人单位主管部门报经同级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同意后，可依次递补。 
7.调剂。对在报名、资格审查、考核、考察、体检等环节出现的岗位缺额，根据考生意愿，由用人单位主管部门报同级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同意后，可在岗位条件要求一致的差额考生中依次调剂。 
8.聘用。体检合格的拟引进人员名单在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各县（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7天。公示期满，没有问题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由同级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办理聘用手续，并与用人单位签订协议书，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 
（四）“一站式”现场引进 
岗位242001-242040在成都理工大学开展“一站式”现场引进，具体见旺苍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scgw.gov.cn）公告；岗位246005—246026在四川师范大学开展“一站式”现场引进，具体见昭化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cnzh.gov.cn）公告。 
（五）政策待遇 
根据《广元市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实施办法》，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主要享受以下政策待遇。 
1.安家补助。对全职新引进到事业单位且符合相关条件的急需紧缺人才，发放最高25万元一次性安家补助，具体详询市、县（区）党委人才办。市属医院、高校引进人才还可享受科研启动经费等用人单位其他人才津贴、福利待遇，具体详询用人单位。5年服务期内因个人原因要求解除协议的，按要求退回已享受的安家补助，并缴纳违约金。 
2.岗位补助。对全职新引进到事业单位且符合相关条件的急需紧缺人才，按月计发岗位补助，补助期限5至10年。 
3.岗位聘用。此次事业单位引进（考核）招聘均为事业单位编制内正式工作人员。引进在市直属事业单位管理岗位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可分别聘任为七级、八级职员。引进在专业技术岗位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可分别聘任为专业技术十级、十二级岗位。博士、硕士研究生首次聘用不受单位岗位总量、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限制。 
4.其他支持。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在科研服务、培养锻炼、创新创业、子女教育、家属随迁、医疗保健、住房公积金等方面享受相应优待政策。 
五、特别提示 
（一）人才引进整个过程中如有调整、补充、提示等事项，将在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各县（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告。因报名人员不主动、填报信息不准确、不按要求登录网站查阅相关信息，导致本人未能及时进行资格审查、考核、体检、考察、聘用的，责任自负。 
（二）请报名人员务必保持通讯畅通，联系方式如有变更，请及时主动告知用人单位。因无法取得联系所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 
（三）在招聘的任何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报考条件、弄虚作假、违反回避制度，报考或聘用资格一律无效，责任自负。 
（四）资格审查贯穿人才引进和管理始终，若提供虚假资料或隐瞒实情，一经查实取消引进资格，责任自负。 
六、组织管理 
（一）本次公开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工作在广元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本公告中涉及的具体招聘岗位、招聘条件、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考核、公示等事宜，请向相关市级主管部门、用人单位或相关县（区）咨询。招聘过程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 
（二）本公告同时在广元组工网，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广元人事考试网以及各县（区）门户网站发布，由中共广元市委组织部（中共广元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广元组工网：www.gyzzb.gov.cn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http://srsj.cngy.gov.cn 
广元人事考试网：https://gypta.e21cn.com/ 
苍溪县：https://www.cncx.gov.cn 
旺苍县：https://www.scgw.gov.cn 
剑阁县：http://www.cnjg.gov.cn 
青川县：https://www.cnqc.gov.cn 
利州区：http://www.lzq.gov.cn 
昭化区：http://www.cnzh.gov.cn 
朝天区：http://www.gyct.gov.cn 
（三）咨询电话 
1.直属事业单位（0839） 
中共广元市纪律检查委员会3090538；中共广元市委社会工作部2381660；中共广元市委目标绩效办公室3090850；政协广元市委员会办公室3264847；中共广元市委政法委员会3238737；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3267710；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3260228；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局3318156；广元市科学技术局3269691；广元市民政局3265140；广元市司法局3227852；广元市财政局3260842；广元市自然资源局3265072；广元市生态环境局3310870；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3322365；广元市水利局3264998；广元市农业农村局3265442；广元市商务局3262902；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3266165；广元市应急管理局3264359；广元市统计局3090755；广元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3260071；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3311153；广元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3091120；广元市林业局3223165；广元市医疗保障局3260103；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3502137；中共广元市委党校3228279；广元国际铁路港管理委员会3260025；广元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5572568；广元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260006；广元市教育局3328052；广元市卫生健康委员会3263223。 
中共广元市委组织部（中共广元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3090608；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3314757。 
2.县（区）（0839） 
苍溪县:5223730（县委人才办）、5220368（县人社局） 
旺苍县:4205752（县委人才办）、4220141（县人社局） 
剑阁县:6609370（县委人才办）、6601297（县人社局） 
青川县:7203293（县委人才办）、7205772（县人社局） 
利州区:6183580（区委人才办）、6183058（区人社局） 
昭化区:8722889（区委人才办）、8724661（区人社局） 
朝天区:8625776（区委人才办）、8623017（区人社局） 
3.企业联系方式见附件1。 
4.监督电话：0839-3263265。 
附件： 
1.广元市2024年（第十七批）公开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岗位条件一览表（重点企业） 
2.广元市2024年（第十七批）公开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岗位条件一览表（事业单位） 
3.报名登记表 
中共广元市委组织部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共广元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10月25日
窗体底端

